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已送 局领导，局航安办、飞标司、机场司、适航司、公安局 

 

关于加强旅客行李中锂电池 

安全航空运输管理的通知 
 

民航各地区管理局，各运输航空公司，各机场公司，民航科学

技术研究院，中国航空运输协会，机场协会： 

2011 年 5 月 25 日，国航 B6513 飞机执行北京至上海 CA1549

航班在起飞爬升过程中，公务舱 15H 行李舱内，一名美籍旅客所携

带肩包摄像机锂电池发生火情，机组人员迅速采取应急措施，连续

使用 3个灭火瓶后，将火扑灭。经初步调查发现，起火原因是该旅

客放置行李箱中的摄像机锂电池发生自燃所致。该旅客是美国广播

公司的雇员，摄像机是由 SONY 公司生产的专业设备，内装北京星

恒电源有限公司生产的方向牌锂电池，型号为 AN-204-2000A,额定

能量为 130Wh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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鉴于锂电池的航空运输直接关系到航空安全，目前正值全民航

开展危险品专项整治期间，民航局重申各单位应进一步加强旅客行

李中锂电池的安全航空运输管理工作。具体要求通知如下： 

一、旅客行李中锂电池的运输规定 

国际民航组织《危险物品安全航空运输技术细则》（2011－2012

版）（以下简称《技术细则》）规定旅客或机组成员为个人自用内含

锂或锂离子电池芯或电池的便携式电子装置 (手表、计算器、照相

机、手机、手提电脑、便携式摄像机等)应作为手提行李携带登机，

并且锂金属电池的锂含量不得超过 2 克，锂离子电池的额定能量

值不得超过 100 Wh（瓦特小时）。超过 100 Wh 但不超过 160 Wh 的，

经航空公司批准后可以装在交运行李或手提行李中的设备上。超过

160Wh 的锂电池严禁携带。 

便携式电子装置的备用电池必须单个做好保护以防短路（放入

原零售包装或以其他方式将电极绝缘，如在暴露的电极上贴胶带，

或将每个电池放入单独的塑料袋或保护盒当中），并且仅能在手提

行李中携带。经航空公司批准的 100 -160 Wh 的备用锂电池只能携

带两个。 

旅客和机组成员携带锂离子电池驱动的轮椅或其他类似的代

步工具和旅客为医疗用途携带的、内含锂金属或锂离子电池芯或电

池的便携式医疗电子装置的，必须依照《技术细则》的运输和包装

要求携带并经航空公司批准。 

二、信息告知和宣传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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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购票环节 

航空公司及其客运销售代理人应按照《技术细则》第 7 部分的

规定，向旅客充分履行告知义务，必须保证在旅客购买机票时，向

旅客提供了行李中锂电池限制携带的相关规定，并确保只有在旅客

表示已经理解相关限制之后，方可完成购票手续。 

（二）候机楼内 

航空公司及其地面服务代理人、客运销售代理人和机场公司必

须在机场售票处、办理乘机手续、登机及旅客办理乘机手续的任何

其他地方醒目地张贴数量充足的含锂电池行李航空运输的布告，内

容应包括锂电池的直观实例及航空运输的相关规定、锂电池额定能

量的确认方法、航空公司批准携带锂电池的程序等。同时还应考虑

通过互联网等有效手段告知旅客相关规定。 

二、人员培训 

各航空公司、机场公司应立即开展对旅客及行李服务、安检等

相关岗位工作人员的锂电池知识专项培训，确保这些岗位的工作人

员掌握了《技术细则》中有关旅客和机组人员携带含锂电池设备和

备用锂电池的规定以及航空公司对携带大电池的批准规定。 

各培训机构（包括航空公司）要抓紧修订针对不同人员的培训

大纲，完善锂电池安全运输知识的相关内容。要积极主动地为相关

单位做好培训服务工作。 

三、批准程序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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航空公司应在本通知下发 10 日内，依照《技术细则》规定明

确批准旅客携带运输和绝缘保护确认的程序，并积极主动的与地面

服务代理人，特别是安检机构进行沟通。航空公司也可以在双方自

愿的情况下，通过书面委托的形式，委托地面服务代理人或安检机

构履行批准程序，但相应的安全责任仍由航空公司承担。 

四、问询和安全检查 

航空公司和机场地面服务代理人在办理乘机手续时要按规定

增加询问旅客行李中携带锂电池情况的内容，航空公司应在本通知

下发 10 日起为旅客提供防电池短路的塑料袋等物品，做好备用电

池防短路保护措施和防意外启动措施。此外，对于因此可能造成的

旅客不理解或不配合等问题，航空公司应做好相应解释工作。 

各安检机构应按照《技术细则》第 8 部分相关要求，加强对旅

客及机组携带的可能含有超过 100Wh 锂电池的设备（如如新闻媒体

器材、影视摄制组器材、演出道具、医疗器材、电动玩具、电动工

具、工具箱等）和便携式医疗电子装置等的安全检查。对于能够判

明额定能量且需要航空公司批准的锂电池，安检机构应在确认已经

航空公司批准和按规定采取绝缘保护措施后方可放行；对锂电池驱

动轮椅，额定能量标称不清或无标量的锂电池，或由于安检人员未

接受培训而无法判断额定能量值的锂电池，安检机构应在确认已经

航空公司同意和按规定采取绝缘保护措施后方可放行。 

五、监管工作 

各地区管理局、监管局应在近期开展的危险品专项治理中重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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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强对旅客行李中锂电池安全航空运输的监督检查，及时处理辖区

内锂电池运输违法、违规及不安全事件。各单位应将锂电池安全运

输监管作为今年危险品专项治理的一项重要内容，加强通知中各项

管理措施的落实监管，发现与锂电池有关的不安全事件应立即上报

民航地区管理局和民航局主管部门。 

六、销售代理人管理 

中国航空运输协会要督促客货运输销售代理人充分履行信息

告知义务，对违规操作的客货运输销售代理人及时采取处理处罚措

施。 

特此通知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民 航 局 

二〇一一年六月二十四日 

 


